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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

关于开展蒲吕街道2021年防范非法集资宣

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相关办、所（中心），相关单位：

为推动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落地见效，根据市打非办《2021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要点》要求，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，现将我街道2021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有关工作明确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推动落实《条例》为引领，坚持“创新务实、服务群众”原则，结合疫情发展形势，全面调动整合宣传资源，深入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，不断普及相关条例法规和风险案例，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，维护我街道良好的金融秩序，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。

二、宣传重点

（一）重点领域。聚焦房地产和建筑、私募股权投资、债事服务、批发零售（含电商）、信息中介（如咨询类、平台类、商务服务类）和虚拟货币等高风险领域进行风险提示和宣传，重点警示劝诫鼓吹伪创新、打着国计民生旗号进行集资的企业组织。在此基础上，有关部门、各村（社区）可结合本领域、本区域实际确定宣传重点。

（二）重点内容。重点宣传《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举报奖励政策、打非公益宣传片，推广普及 “重庆金融安全卫士”公众号自媒体和《投资理财明白纸》，引导树立“投资有风险、盈亏自负”等理念。

（三）重点对象。对存在资金募集行为的企业高管和从业人员进行教育警示、签订承诺书；对中老年群体等金融基础知识欠缺、易受侵害群体进行重点教育引导，对公职人员、国企职工和在校学生等影响力大、扩散性强的群体加强普及宣传、发放《投资理财明白纸》。

三、宣传方式

（一）集中宣传月活动。5月充分运用各类媒介载体开展全面宣传。街道至少组织2次线下集中宣传，各村（社区）有专人负责打非工作，宣传资料张贴发放覆盖辖内全部居民小区、村落等集中居住区，发放《投资理财明白纸》进家庭。打非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至少开展（或参与）2次宣传教育活动，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营业网点显著位置陈列展示打非宣传资料。

（二）常态化宣传。用好各类媒介载体开展日常打非宣传和普法宣传活动，持续组织打非宣传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村屯、进家庭、进网点“七进”活动。各村（社区）及相关单位要结合本区域、本行业实际，充分利用公交工具、户外电子显示屏、楼宇显示屏、广告牌、社区宣传栏、村镇广播、学校广播、QQ群、微信群、抖音等线上线下平台，结合公益广告、标语、传单、海报、横幅、短视频、典型案例、有效举报政策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，灵活多样提升打非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

（三）创新开展宣传活动。鼓励各单位积极创新、主动思考，结合各自地域（行业）特点，按照“直观、可视、互动”要求，开展多形式、易接受、影响广、个性化的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宣传实效。通过编排文艺节目、签订承诺书、发放《投资理财明白纸》、公开风险提示、组织专题培训等方式，丰富宣传形式。用好自媒体、社交平台等渠道，拓展和创新宣传手法，提高宣传实效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街道平安办。统筹谋划全年打非宣传工作，建立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，督促相关单位抓好工作落实；按要求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和常态化宣传工作；总结宣传教育质效。
（二）街道有关部门。街道党群办统筹全街道主流媒体推广打非公益广告片、典型案例和风险防范知识；平安办进一步推动打非宣传、线索排查、有奖举报纳入基层综治网格员职责范畴；街道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；街道社事办协调敬老院开展金融知识普及；积极宣传《条例》、推广《投资理财明白纸》。其余部门结合各自领域风险特点，统筹本行业打非宣传工作。

（三）各村（社区）。负责制定本辖区年度宣传活动方案，通过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，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村屯、进家庭、进网点宣传教育活动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村（社区）、相关部门要把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作为保护群众利益、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，切实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和属事管理行业责任，精心组织、及时部署，积极结合贯彻落实《条例》、开展“全民反诈”和“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日”等活动，有效扩大社会影响，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，源头防范非法集资活动。

（二）健全长效机制。各村（社区）、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强化日常宣传、持续宣传，推进宣传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。抓好打非宣传与非法集资风险排查、广告清理、扫黑除恶和普法宣传等工作的结合，坚持边宣传边排查、边排查边整改。加强一线宣传工作队伍建设，发挥综治网格员队伍优势，加强业务培训，保障人员和经费，确保人力、物力适应工作要求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考核。街道平安办将采取现场调研、定期通报、知晓度调查等措施对各村（社区）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并将督查结果纳入街道年度目标考评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村（社区）要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，加强信息交流，分别于7月5日、12月5日前将各村（社区）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总结（含附件2）报送至街道平安办。

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8日



